
乳山市农业农村局

关于印发《乳山市关于深入推进解决承包地细碎化试点工

作的实施意见》的通知
乳农字〔2024〕24 号

各镇人民政府，城区街道办事处：

现将《乳山市关于深入推进解决承包地细碎化试点工作的实施意见》印发给你们，

请抓好贯彻落实。

乳山市农业农村局

2024 年 7 月 12 日

乳山市关于深入推进解决承包地细碎化试点工作的实施意见

根据《农业农村部关于稳妥开展解决承包地细碎化试点工作的指导意见》(农政改

发〔2023〕3 号)和《山东省农业农村厅关于稳妥开展解决承包地细碎化试点工作的

通知》(鲁农政改字〔2023〕12 号)文件要求，2023 年 11 月，我市成功争获“解决

承包地细碎化”省级试点，前期已在南黄镇和大孤山镇开展试点工作并取得了一定成

效，为深入推进解决承包地细碎化试点工作，现提出如下意见。

一、基本原则



（一）保持土地承包关系稳定。落实好中央关于保持土地承包关系稳定并长久不

变的政策要求，坚决防止借解决农户承包地细碎化之机搞打乱重分。鼓励采取“承包

权不动，经营权连片”方式解决承包地细碎化，对于农户自愿互换土地承包经营权的，

要严格按照相关法律法规规定，签订书面合同，向发包方备案，并及时变更农村土地

承包合同。

（二）切实尊重农民意愿。开展解决承包地细碎化试点，要坚持农户家庭承包经

营基础性地位，充分调动农民群众积极性、主动性，把选择权交给农民，多“示范引

导”，少“整齐划一”，坚决不搞“强行推动”，不得损害农民权益。

（三）规范土地流转行为。土地集中连片后，如统一对外流转，应当有农户书面

委托书，并引导通过农村产权流转交易市场等公开进行。对于工商企业等社会资本通

过流转取得土地经营权的，要严格落实资格审查、项目审核和风险防范制度。

（四）坚持最严格耕地保护制度。开展解决承包地细碎化试点，要落实好耕地保

护有关规定，不得改变土地用途，不得破坏农业综合生产能力，禁止借改革试点之名，

非法占用、毁坏耕地，坚决防止耕地“非农化”“非粮化”。

二、工作安排

各镇街认真筛选班子强、干劲足、群众意愿高的村开展试点工作（每镇街 2-3 村），

具体实施步骤及进度安排如下：

（一）组织动员部署。（2024 年 6 月 1 日至 6 月 15 日）

各镇街确定试点村名单，进一步细化推进具体标准、年度完成任务和工作举措，

层层召开会议，广泛宣传发动，让村民了解政策，打消顾虑，形成共识，从而充分发



挥其主体作用。

（二）开展摸底调查。（2024 年 6 月 16 日至 6 月 30 日）

在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确权登记颁证的基础上，各试点村利用“村情地图”摸清

本集体经济组织内机动地、道路、沟渠及农户承包地确权地块数量、面积、四至及流

转等情况，分类登记造册，确定大田地块实施位置。

（三）规范组织实施。（2024 年 7 月 1 日至 11 月 30 日）

1.制定方案。以村为单位，在所属镇指导下，因地制宜，草拟具体工作方案，实

现一村一方案。方案经村民会议或村民代表会议审议通过并报镇人民政府备案。

2.经营权流转。按照群众自愿、有偿的原则，以村党组织领办合作社为流入主体，

可按两种方式流转土地经营权。一种是通过土地经营权出租的方式，合作社有偿承租

农民承包的土地，并签订《农村土地经营权出租合同》；另一种是发动群众通过将土

地经营权入股村党组织领办合作社的方式，在入股期内享受分红收益，并签订《农村

土地经营权入股合同》。

3.地块整合。按照公平分配原则，在合作社进行土地经营权流转时，预留优质条

件的土地给想种地的农民自种，自种区实行“一户一块田”，按照农户抽签确定的自

种位置和面积，现场测量定界，并组织农户对相关资料签字确认；流转区实行“多户

一块田”，实施委托经营，可结合高标准农田、土地整治项目或引入社会资本综合整

治，消除田埂、田间生产路，增加有效耕地面积，实现“小块变大块、分散变集中、

零碎变连片”。

4.核实公示。土地经营权流转合同、自种区分配结果以及流转区整治利用情况均



要以村为单位张榜公示，公示结果报镇人民政府审核备案。

5.发展适度规模经营。充分发挥新型农业经营主体、农业社会化服务主体等市场

主体作用，优化农业资源配置，坚持公开公正透明，确保土地流转不违背农民意愿、

不损害农民利益、不改变土地用途、不破坏农业生态环境，切实提高农业综合生产能

力和农民收入。

（四）巩固提升。（2024 年 12 月 1 日至 12 月 31 日）

各镇街全面总结改革试验的工作措施、服务模式、工作流程、经验做法等，形成

相对稳定的政策性成果，为在全市范围内示范推广打好基础。

三、激励措施

为激励村“两委”干部干事创业热情，设立“解决承包地细碎化专项奖励”，对

开展解决承包地细碎化试点带动农村集体经济增长的村，包括通过整合承包地对外发

包取得的收益、村党组织领办合作社利用整合承包地进行规模化种植取得的收益等，

根据村集体收益年度增加和保持情况，依据威海市委组织部《关于解决村干部队伍建

设若干突出问题的通知》要求：“经村集体经济组织成员(代表)会议通过、镇(街道)

审批同意后，从当年度村集体经营收益增量中列支部分资金，用于奖励对本集体经济

有突出贡献的人员。原则上，奖励资金总量不超过近 3 年村级集体平均经营收益增量

的 20%，奖励总额一般不超过 50 万元，其中对一个人的奖励金额一般不超过奖励总

额的 50%”。

将细碎化承包地整合后转给合作社经营的，对服务解决承包地细碎化试点成效明

显、带动能力强的合作社，评定农民专业合作社县级示范社时予以倾斜扶持，每年可



参与两次农民专业合作社县级示范社评选。


